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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城区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
为科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，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统

筹发展的用地需求，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，结合吉林

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计划指标及配置

（一）2025年度全市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为 67

0公顷。

（二）在计划供应总量中，商服用地 35公顷，工矿仓储用

地 400公顷，住宅用地 135公顷（其中保障性住房用地应保尽保），

其他用地 100公顷（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交通运输、水域及

水利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）。

二、政策导向与执行标准

（一）坚持计划控制引导，严格有序土地供应。

本年度各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，要严格按照《吉林市城区

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》确定的指标进行实施。未

列入计划指标的建设项目，除本计划执行中期经市政府批准调整

可追加指标外，年度内一律不予批准供地。

（二）服务经济发展大局，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。

突出保障我市重大基础设施、冰雪体育旅游产业项目、重点

工业项目、优势产业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建设项目用

地需求。在今年的供地计划中，列出 400公顷指标用于工业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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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用地需求，列出 100公顷指标主要保障交通、水利及医疗、

养老、医养结合、健康服务、文化、冰雪体育等公共管理与公共

服务用地需求。鼓励在已有各类建筑物内配建的停车场、公交场

站、社会公共停车场、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。

对工矿仓储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、

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、特殊用地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，根据年

度项目用地需求保障供应。对重点示范镇和其他乡镇建设项目进

行机动安排，城区范围外的商服用地应保尽保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用地标准，促进节约集约用地。

1.鼓励建设项目用地利用存量，严格控制增量，新供应土地

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，加强对建设项目产业政

策、用地标准审查，认真落实各产业投资强度、产出效益等控制

指标，提高开发区（园区）建设项目准入门槛。严格落实单宗房

地产用地面积不超过 20公顷的规定，控制单宗房地产建设用地

规模。

2.各城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要严格落实消化批而未供土

地和处置闲置土地的相关工作要求，在 2025年优先使用批而未

供土地、闲置土地，完成 2025年度消化和处置指标任务，促进

土地有效开发利用，加强土地批后监管，严肃查处土地闲置行为。

3.实施城区尤其是开发区低效用地再开发，盘活存量建设用

地，支持企业兼并重组，促进“僵尸”企业分类有序处置，拓展

建设用地空间，提高我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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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格落实供地政策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。

支持民营企业平等进入土地市场，民间资本投资国家和省鼓

励优先发展的工业项目，与其他投资主体同样享受地价优惠政

策；鼓励“退二进三”，支持旧城改造、城区老工业企业搬迁、

关停淘汰落后产能腾出的土地用于服务业发展。实施差别化供地

政策，充分考虑各类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用地需求。落实房

地产用地调控政策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支持刚性和

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强化分类调控，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实行指导性

计划控制，经批准列入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用地及历史无籍房、

产权推进项目需补办用地手续的项目应保尽保。积极支持引导未

开发的房地产用地转型利用，优先用于养老、体育、冰雪旅游、

文艺基础设施等产业项目用途的开发建设。严格执行《限制供地

目录》和《禁止供地目录》，禁止向高耗能、高污染及过剩产能

项目供地。

商服、普通商品房用地实行指令性计划供应，要明确落实具

体地块位置和范围。商业项目用地 1公顷以下的在供地计划中机

动指标进行供应。

（五）严格遵行土地供应方式程序，提高供地效率。

对于工业、商业、旅游、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

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，必须以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

方式有偿供地，统一在土地交易市场公开进行。实行工业用地弹

性年期出让制度，鼓励工业企业采取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、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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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后让等方式使用土地，降低企业用地成本。有序扩大国有土地

有偿使用范围，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，对能源、

环境保护、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养老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及供水、

燃气供应、供热设施等非营利性项目用地，除可按划拨方式供应

土地外，鼓励以出让、租赁方式供应土地。

（六）优化土地资源利用，推进开发区转型升级。

适应开发区转型升级需要，加强开发区公共配套服务、基础

设施建设等用地保障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比例，适当增加生

产性服务业用地供给。严格按照各开发区功能定位、产业政策和

主导发展方向，优先安排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，从严从紧控制

开发区内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总量，防止挤占工业项目用地指

标。优化开发区和各类特色产业园区土地资源利用，按照“布局

集中、产业集聚、用地节约”的原则，科学谋划区域发展。支持

企业利用已有存量土地和原厂房兴办服务业，鼓励用地单位利用

已有土地开发地下空间和“二次开发”。加强标准厂房建设的土

地供应，鼓励引导开发区内“标准地”供应。

三、计划实施保障

（一）积极强化措施，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。

计划实施中，要把握全面，突出重点，强化服务，对年度重

点大项目用地、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，跟踪服务，保

障供应，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。

（二）提高介入服务，努力提高计划供地的市场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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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印发后，各区、开发区及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，要各尽

其职，提前介入服务、对接企业，确保土地精准供应。在土地供

应前，要尽可能完善拟供土地区域内医疗、教育、交通等城市配

套设施，在土地供应前必须完成地块周边的道路、供水、供电、

供热、排水、燃气等市政配套工程，努力提高拟供土地的市场价

值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配合，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。

市发改委、市规自局、市住建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文广旅

局等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，密切协调，完成拟供地块的区域性环

境评估、污染土壤调查、文物遗存、地灾评估等供地前准备工作。

组织做好计划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。各城区政府、开发区

管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，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。此外，

还要加强对供地后的监管和服务，确保已供土地得到有效利用。

附件：1.吉林市城区 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

2.吉林市城区 2025年商服用地供应计划表

3.吉林市城区 2025年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计划表



附件 1

吉林市城区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

单位：公顷

区分 合计
商服

用地

工矿仓

储用地

住宅用地 其他用地

保障性住房用地
普通商品

住房用地

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

交通运

输用地

水域及水利

设施用地
特殊用地

2025年计划供地数 670 35 400 应保尽保 135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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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吉林市城区 2025 年商服用地供应计划表
单位：公顷

序号 项目名称 宗地位置
土地

面积
备注

1 小商品批发项目 东至过道、西至中大房产开发公司、南至过道、北至顺城街 2

2 东昌街西、中信银行南商业地块 东昌街西侧 1

3 松江南路南吉林大街西地块（2012年方案

31） 东至规划路、南至红旗回迁区一期、西至规划路、北至松江南路 3

4 阿什村松花江西侧商业项目 北至江边、南至吉丰西线、西至林地、东至用地界 2

5 丰满街道一号地商业项目 东至龙丰铁路、南至空地、西至滨江南路、北至现状建筑 2

6 江北乡八家子村珠江路商业酒店项目 江北乡八家子村珠江路东侧 2

7 沿江工矿棚户区 7号地块 东至松江北路、南至高速公路、西至吉孤路、北至空地 4

8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危化品停车场物流 东至经开大街、南至九溪路、西至建设村、北至空地 11

9 加油加气站综合用地指标 全市范围 6

10 便民市场等商业用地综合指标 全市范围 2

合计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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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吉林市城区 2025 年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计划表
单位：公顷

序号 行政辖区 项目名称 宗地位置
土地

面积
备注

1 船营区 越秀北 B地块 01地块 东至 4S店、南至晓光路、西至沙田街、北至沙虎路 11

2 船营区 黄旗路南地块
东至新城大桥、西至温德河护堤、南至温德河护堤、北至解放

西路
5

3 船营区 越秀南棚户区改造项目越山路 北至越西胡同、南至北山公园、西至规划路、东至越山路 8

4 船营区 越秀南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山街 北至越山西路、南至北山公园、西至规划路、东至越山路 3

5 船营区 电力大学南改造项目
东至电力大学新校区、南至长春路、西至电院路、北至电力大

学新校区
1

6 昌邑区 原西山市政及其周边地块项目 西山街南 7

7 昌邑区 原铁道技术学院改造 松江东路西侧 11

8 昌邑区 原巧妇制衣地块 松江北路南 5

9 昌邑区 原延安路小学改造项目 嫩江街东侧 2

10 丰满区 新城大路南地块（2012年方案 11批次） 东至规划路、南至规划路、西至规划路、北至欧亚地产 9

11 丰满区 2012年方案 44 东至吉林大街、南至规划路、西至规划路、北至新城雅居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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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丰满区 2010年实施方案 44（星光江城南） 东至星光街、南至幸福家园、西至天鸿海悦礼、北至松江南路 8

13 丰满区 松江南路南地块（2023年第 34批次）
东至海洋馆、南至规划路红旗路、西至规划丰满区医院、北至

松江南路
6

14 丰满区 红旗街道城中村改造项目 东至万丰玫瑰园、南至万丰玫瑰园、西至规划路、北至交通局 4

15 丰满区 红旗回迁区三期项目
东至回迁区二期、南至规划路红旗路、西至万丰玫瑰园、北至

回迁区一期
3

16 丰满区
松江南路南、蓝旗街西地块（2017年方

案 13）
北至松江南路、南至松花江新城 6-2、西至松花江新城 6-1、东

至蓝旗街
4

17 丰满区
松江南路北、蓝旗街西地块（2017年方

案 13） 北至绿化带、南至松江南路、西至环山街、东至蓝旗西街 9

18 龙潭区 中兴街改造二期项目 松江北路 1

19 龙潭区 金珠馨园二期地块收储项目 金珠镇 8

20 龙潭区 原龙潭三小改造项目 民乐街东侧区域 2

21 高新区

管委会
原龙山有机硅地块改造项目 东至南山街、南至荣邦汽车公司、西至新余街、北至深圳街 6

22 高新区

管委会

吉化集团吉林市软信技术有限公司地块

改造项目

东至南山街、南至顺隆密封件公司、西至重江机械厂、北至道

路
2

23 高新区

管委会
荣光花园北地块项目 东至通钢焊管公司、南至住宅小区、西至厂房、北至铁路用地 1

24 经开区

管委会
沿江工矿棚户区 6号地块 东至松江北路、南至空地、西至吉孤路、北至规划路 3

合计 1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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